
江南大学 MBA 一对一企业导师聘选制度 

 

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心在 MBA 培养和教学过程中推行“双导师制”，

每位学生进校后，将有一位校内学术导师和一位校外企业导师共同指导。校内

导师在学生入学后实行双选，校外企业导师由 MBA 学生入学时邀请一位符合

江南大学 MBA 企业导师聘选条件的校外人士担任。 

每位学生需在规定时间上报本人邀请的 MBA 企业导师的相关材料，中心

审查相关材料，符合条件的受邀人士即被聘为该学生的“MBA 一对一企业导

师”，由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心颁发聘书。 

 

一、MBA 企业导师的聘选条件 

1、思想品德和个人情操良好、有强烈的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2、热爱教育事业，有精力、有意愿为江南大学 MBA 教学、科研与学科发

展做贡献； 

3、一般应有 8 年及以上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并担任 5 年以上高层管理岗

位，对企业管理有深入的研究和见解，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 

以下条件需再满足其一： 

1）大中型企业及政府、事业单位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人士； 

2) 本地区已具备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自主创业或公司合伙人； 

3) 具有博士学位，有论文或著作公开发表的人士。 

 

二、MBA 企业导师的聘选流程 



1、每一位 MBA 学生根据 MBA 企业导师的聘选条件，邀请一位符合聘选

条件的人士担任本人的企业导师，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邀请并上报 MBA 教育

中心。 

2、MBA 中心根据聘选条件对 MBA 企业导师信息进行初审，通过初审者

上报商学院和 MBA 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遴选条件对 MBA 中心上报的初选

企业导师进行复审。 

3、复审通过的将被聘为“MBA 一对一企业导师”，相关《MBA 企业导

师信息表》报商学院备案。未通过初审或者复审的，会及时反馈学生重新选择

和邀请。 

4、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心对通过信息审核的 MBA 企业导师，将颁发

“一对一企业导师”聘书。“MBA 一对一企业导师”聘期一般为 3 年。 

5、每位学生都必须邀请企业导师，学生可单独个人邀请一位企业导师，或

3 位以内学生自由组合邀请一位共同的企业导师。 

6、热心参与我校 MBA 建设，积极参加 MBA 中心的活动，教育背景和工

作背景优秀的“MBA 一对一企业导师”，经过商学院和 MBA 教学指导委员会

审核通过，可选聘为 MBA 教育中心“兼职教授”或“企业导师”。 

 

三、MBA 企业导师的职责 

1、愿以多种形式和途径向国内外宣传江南大学以及江南大学 MBA 项目，

促进学校与国内外各界的广泛接触和联系，多种形式扩大江南大学 MBA 教育

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2、愿参加所带学生的 MBA 论坛或活动，热心分享工作实践经验； 



3、愿适时给予学生学业指导和综合素质提升引领，毕业时参与学生学业水

平评定。 

4、愿为江南大学 MBA 学生提供企业参访资源；帮助设计 MBA 整合性实

践课程；分享企业管理案例信息；根据 MBA 培养要求对学生的学习成果给予

阶段性评价； 

5、愿应邀担任 MBA 新生入学面试考官、毕业论文开题或答辩导师； 

6、愿应邀参加 MBA 教育中心、MBA 联合会、MBA 校友会组织的活动：

如 MBA 开学典礼、毕业典礼、MBA 学术讲座、MBA 主题联谊会等； 

7、愿为江南大学 MBA 项目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对企业导师制度提出建

议和反馈，能积极参与编写 MBA 教学案例，参与课程建设，结合管理实践为

学校 MBA 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 

备注：导师仅根据本人具体实际情况选择性完成以上职责，鼓励广泛参与

活动，但非必须全部参加，  

 

四、其他 

1、MBA 学生须主动与导师保持联系，认真接受学业和事业指导。 

2、MBA 教育中心将建立企业导师交流平台，为导师之间、师生之间交流

和学习提供良好服务。 

3、MBA 教育中心将为企业导师及所在单位优先提供校企合作方面的支持

和协助。 

4、MBA 一对一企业导师制度有利于 MBA 教育项目开拓校企互联共赢目

标，有利于企业家热心参与 MBA 教育项目，是一个非营利学习平台，双向自

由、自愿选择合作交流。 



5、MBA 企业导师聘选事宜，法律范围内解释权归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

心。 

6、联系电话：0510-85327186 、13961702900 孙老师   

 

 

 江南大学 MBA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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